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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名称：
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烟花爆竹经营（临时零售）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（营业执照申请完成后填写）

	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
	（营业执照申请完成后填写）

	住    所
	山东省        市        区         （镇/街道）                

	经营场所
	山东省        市        区         （镇/街道）                

	是否外设仓库
	□是 □否
	仓库地址
	山东省        市         区         （镇/
街道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类型
	□新办   延续  □变更
	许可证号
	

	文书送达方式
	□邮寄送达。邮寄地址：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
	□直接送达       □其他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场地权属
	□自有   □租赁  □无偿使用 □市政公共场地□物业公用部分□其它            

	
	租赁（无偿使用）期限： □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   □长期

	场所基本情况
	使用面积
	
	建筑面积
	

	
	使用层数
	
	固定资产(万元)
	

	本人依照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，提交文件材料真实有效。谨对真实性承担责任。

经营者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


	淄博高新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申请经营项目

	□申请   □变更   □零售   □长期   □临时

	从业人员
	人
	其中
	负责人
	人

	
	
	
	销售人员
	人

	申请经营
范围
	爆竹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喷花类
	   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旋转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升空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吐珠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玩具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组合烟花类
（烟雾类、摩擦类除外）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申请存放量
	   

	消防设施配备情况

	种  类
	规   格
	备  注

	
	
	

	
	
	

	经 营 点 周 边 情 况

	周边100米范围内加油站等
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、存储设施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周边100米范围内
	学  校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
	幼儿园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
	医  院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
	居住区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本零售经营点销售烟花爆竹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  1、依法遵守烟花爆竹销售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，保证合法经营。
2、不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或一证多点经营。
  3、所经营零售的烟花爆竹从淄博文汇烟花爆竹经贸有限公司进货，保证不直接从生产厂家、无合法资质批发企业、外区县或其他非法渠道进货。
4、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改变经营地点；不在禁止销售的区域销售，不走街串巷销售；不购进、销售“三无产品”和禁止销售的品种及规格。
5、存放烟花爆竹总重量不超过300KG，不再私自存储烟花爆竹。
6、不销售未加贴烟花爆竹防伪标签的产品。
7、按规定参加安全资格培训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8、悬挂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正本、宣传横幅和安全警示标志，佩戴《经营上岗证》。
9、坚持安全规范经营，不出现棚外或者店外经营现象。
10、不降低已经审查批准的各项安全条件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并向高新区安监、公安等部门汇报。
11、自觉接受各级安监、公安、工商、质监等行政机关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，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
本零售经营点如有违反上述规定或本承诺的行为，自觉接受行政处罚，并交回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，若因安全管理不到位，造成安全事故的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

主要负责人（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申请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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